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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如僱員的工資期橫跨2026年5月1日，在計算該工資期的最低工資時，每小時43.1元的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適用於2026年5月1日或之後的工作時數。

2 請參閱《僱傭條例簡明指南》(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ConciseGuide.htm)。

3 有關定義請參閱《最低工資條例》。

4  由於例子中的僱員在情況(1)(用膳時間及休息日均屬無薪)沒有就非工作時數而獲支付款項， 
因此在計算須支付的工資時，無須從他的薪酬中作出有關的扣除。

5 用膳時間有薪與否及用膳時間薪酬的計算方法，屬僱傭服務條件，由勞資雙方議定。不過，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如僱員在用膳時間也處於工作時數的情況（請參閱上文工作時數
部分)，該段時間須包括在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數內。

6 根據《最低工資條例》，就非工作時數而支付予僱員的款項，不算作須支付的工資的一部分。

7 用膳時間有薪與否及用膳時間薪酬的計算方法，屬僱傭服務條件，由勞資雙方議定。本例
子假設該月有30天（包括4天休息日及26個工作天)，在情況(2)（用膳時間屬有薪；而休息
日屬無薪)，該月的用膳時間薪酬為1,100元（即11,000元÷26天÷10小時x26天的用膳時間)。
如有關月份的工作日數或僱傭雙方協議用膳時間薪酬的計算方法與本例子不同，會影響用膳
時間薪酬的金額。為說明之用，本例子是以四捨五入進位至小數點後一個位的方法計算。

8 休息日有薪與否及休息日薪酬的計算方法，屬僱傭服務條件，由勞資雙方議定。

9 休息日有薪與否及休息日薪酬的計算方法，屬僱傭服務條件，由勞資雙方議定。本例子假
設該月有30天（包括4天休息日），該月的休息日薪酬為1,466.7元（即11,000元÷30天x4天
休息日）。如有關月份的公曆日數或休息日日數，或僱傭雙方協議休息日薪酬的計算方法
與本例子不同，會影響休息日薪酬的金額。為說明之用，本例子是以四捨五入進位至小數
點後一個位的方法計算。

10 如有關月份的公曆日數或休息日日數，或僱傭雙方協議休息日薪酬的計算方法與本例子不
同，會影響休息日薪酬的金額。舉例說，如僱傭雙方協議休息日薪酬以每小時43.1元x9小
時計算，該月4天的休息日薪酬應為1,551.6元（即43.1元x9小時x4天休息日）。加上如該
月有31天（包括4天休息日及27個工作天），則按總工作時數計算的最低工資應為
10,473.3元（即27天x9小時x43.1元），該僱員就該月應獲付共12,024.9元（即10,473.3元 
+ 1,551.6元），才可符合最低工資的要求。

11 用膳時間有薪與否及用膳時間薪酬的計算方法，屬僱傭服務條件，由勞資雙方議定。本例
子假設該月有30天 (包括4天休息日及26個工作天)，在情況 (4)（用膳時間及休息日均屬有
薪)，該月的用膳時間薪酬為953.3元（即11,000元÷30天÷10小時x26天的用膳時間）。如有
關月份的公曆日數或工作日數，或僱傭雙方協議用膳時間薪酬的計算方法與本例子不同，
會影響用膳時間薪酬的金額。為說明之用，本例子是以四捨五入進位至小數點後一個位的
方法計算。

12 由2026年5月1日起，每月金額上限由每月17,200元調高至每月17,600元以配合新法定最低
工資水平的實施。

  違反最低工資的規定

如僱主欠付最低工資，屬於違反《僱傭條例》的工資規定。根據《僱傭
條例》，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不依時支付工資給僱員，可被檢
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若有法團違例欠薪，
且經證明該罪行是在該法團的董事、經理、秘書或其他類似人員的同意
或縱容或疏忽下所犯，則該人即屬犯了相同罪行，一經定罪，可被判相
同的刑罰。

  僱傭合約不能抵觸法例

任何僱傭合約的條文，如有終止或減少《最低工資條例》所賦予僱員的
權利、利益或保障的含意，即屬無效。

  僱主須備存僱員的總工作時數紀錄

在下述情況，僱主根據《僱傭條例》須備存的工資及僱傭紀錄，須包括
僱員於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不足一小時亦須計算在內）：

✤ 法定最低工資適用的僱員；以及
✤ 須就該工資期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每月17,600元12 。

因此，當就工資期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每月金額上限17,600元12

時，僱主須備存僱員於該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紀錄。無論僱主須否備存
某一僱員的總工作時數紀錄，仍須向僱員支付不少於最低工資的工資。

有關豁免僱主備存僱員總工作時數紀錄的每月金額上限（即17,600元12)
中工資的涵義，與《最低工資條例》工資的涵義相同，即就非工作時數
而支付予僱員的款項（如：休息日薪酬、假日薪酬、年假薪酬、產假薪
酬、侍產假薪酬、疾病津貼等），並不算作須就工資期支付予僱員的工
資的一部分。因此，在計算僱員的工資是否不少於每月金額上限時，必
須先剔除有關款項（如適用）。

僱主及僱員應該妥善保存出勤、工時及工資等紀錄，以保障雙方的權益
及避免不必要的糾紛。

  更多參考資料

《法定最低工資：僱主及僱員參考指引》 24小時查詢熱線：2717 1771（由「1823」接聽）

親臨勞工處勞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
本列表於2026年4月定稿，相關辦事處的地址或有所變更，

最新詳情請瀏覽網頁www.labour.gov.hk/tc/tele/lr1.htm

或致電24小時熱線2717 1771。

勞工處網頁 : www.labour.gov.hk

查詢

法定最低工資
簡明指引



法定最低工資已實行「一年一檢」，採用以下方程式每年檢討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42.1元調升至
43.1元1。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資，按他在該工資期內的總工
作時數以平均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本單張以簡明的方式，說明法定最低工資的主要規定。對香港法例
第608章《最低工資條例》的詮釋，應以法例原文為依歸。《最低工資
條 例 》 的 原 文 已 上 載 於 律 政 司 的 「 電 子 版 香 港 法 例 」 ， 網 址 是
www.elegislation.gov.hk。

  法例的適用範圍

法定最低工資適用於所有僱員，不論他們是月薪、日薪、時薪、長工、
臨時工、全職、兼職或其他僱員，也不論他們是否按《僱傭條例》下的
連續性合約2受僱 ，但不適用於下列人士：

✤ 《僱傭條例》所不適用的人士2 
✤ 留宿家庭傭工3，不論該傭工的性別、種族及國籍 
✤ 指定的實習學員3及正處於獲豁免學生僱用期的工作經驗學員3

殘疾僱員與健全僱員同樣受法定最低工資的保障，《最低工資條例》提供
特別安排，讓殘疾僱員選擇進行生產能力評估及按評估結果收取工資，
詳情請參閱《法定最低工資制度的殘疾僱員生產能力評估簡明指引》。

最低工資
僱員於工資期內
的總工作時數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由2026年5月1日起

為每小時43.1元）
= X

  工作時數

用以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數(不足一小時亦須計算在內)，包括僱員按
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

✤ 留駐僱傭地點當值的時間，而不論當時有否獲派工作或獲提供培訓；
或

✤ 在關乎受僱工作的情況下用於交通的時間，但不包括用於往來居住地
方及僱傭地點（位於香港以外的非慣常僱傭地點除外）的交通時間。

僱傭地點是指僱員按照僱傭合約、在僱主同意下或根據僱主的指示，為
執行工作或接受培訓而留駐該地點當值的任何地點。

除《最低工資條例》外，如按照僱傭合約或僱傭雙方的協議，有關時間被
視作僱員的工作時數，則在計算最低工資時，該段時間也須包括在內。

例子1：按照僱傭合約，僱員的工作時數是至下午6時。如他根據僱
主的指示，於某日下午6時至7時期間超時工作，則該段1小時的超時
工作時間，也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數。

例子2：僱員在本港工作，他往來居所及公司的交通時間，並不屬於
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數。如他根據僱主的指示，於某日從公司送
遞文件往客戶的辦公室，然後返回公司，他往來公司及客戶辦公室
的交通時間，也屬於計算最低工資的工作時數。

  須就工資期支付予僱員的工資

法定最低工資緊貼《僱傭條例》工資的定義。除《僱傭條例》另有規定外，
工資是指僱主以金錢形式支付僱員作為其所做或將要做的工作的所有報酬、
收入、津貼（包括交通津貼、勤工津貼、佣金、超時工作薪酬）、小費及服
務費，不論其名稱或計算方法，但不包括若干項目2。

非工作時數的時間，不會用於計算最低工資。因此，在計算最低工資時，
就非工作時數而支付予僱員的款項（如：休息日薪酬、假日薪酬、年假薪
酬、產假薪酬、侍產假薪酬、疾病津貼等），同樣不算作須就工資期支付
予僱員的工資（以下簡稱「須支付的工資」）的一部分。《最低工資條
例》因應不同情況列明一些款項是否屬於須支付的工資，以判斷工資是
否已符合最低工資的要求。

如就工資期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少於最低工資，僱員有權就該工資期獲
付這差額（即「額外報酬」）。該僱員的僱傭合約須視為他有權就該工
資期獲得額外報酬，而該額外報酬亦適用於計算根據其他相關法例所應
獲得的款項。

《最低工資條例》和《僱傭條例》皆沒有規定用膳時間和休息日必須為
有薪。用膳時間和休息日有薪與否，屬僱傭服務條件，由勞資雙方議
定。法定最低工資的計算，涉及用膳時間是否屬於工作時數及/或是否
有薪、休息日是否有薪、工資期、工資的計算、佣金的計算以及支付安
排等。勞資雙方如有需要，應透過溝通和協商，在合法、合情和合理的
基礎上就僱傭合約的條款尋求共識。根據《僱傭條例》，僱主不可以單
方面更改僱傭合約的條款。僱員如懷疑其僱傭權益受損，可向勞工處查
詢，勞工處會提供適切協助。

例子3：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是每小時 43.1元（由2026年5月1日起）
假設
✤ 按照僱傭合約：
 ✤ 薪酬：月薪11,000元，星期日為休息日
 ✤ 星期一至六：每天工作9小時，及另外每天1小時用膳時間
✤ 該月（工資期）有30天（包括4天星期日），總工作時數：234小時
      (26天 x 9小時）

情況（1）用膳時間及休息日均屬無薪
計算方法
(i)   該月按總工作時數計算的最低工資：10,085.4元（234小時 x 43.1元）
(ii)   就該月須支付的工資4：11,000元
✤ 在這例子中，由於（ii）不少於（i)，已符合最低工資，僱主無須

支付額外報酬。

情況（2）用膳時間屬有薪5；而休息日屬無薪
計算方法
(i)   該月按總工作時數計算的最低工資：10,085.4元（234小時 x 43.1元）
(ii)   就該月須支付的工資6：9,900元 (11,000元－用膳時間薪酬1,100元7)
✤ 在這例子中，由於（ii）少於（i），僱主除支付月薪11,000元外， 
      也要支付額外報酬185.4元（10,085.4元－9,900元)，以符合最低   
      工資，即合共11,185.4元（11,000元 +185.4元）。

情況（3）用膳時間屬無薪；而休息日屬有薪8

計算方法
(i)   該月按總工作時數計算的最低工資：10,085.4元（234小時 x 43.1元)
(ii)   就該月須支付的工資6：9,533.3元（11,000元－休息日薪酬1,466.7元9)
✤ 在這例子中，由於（ii）少於（i），僱主除支付月薪11,000元外，            
     也要支付額外報酬552.1元（10,085.4元－9,533.3元)，以符合
      最低工資，即合共11,552.1元（11,000元 + 552.1元）。10

情況（4）用膳時間5及休息日8均屬有薪
計算方法
(i)   該月按總工作時數計算的最低工資：10,085.4元（234小時 x 43.1元)
(ii)   就該月須支付的工資6：8,580元（11,000元－休息日薪酬1,466.7元9

 －用膳時間薪酬953.3元11）
✤ 在這例子中，由於（ii）少於（i），僱主除支付月薪11,000元外，
      也要支付額外報酬1,505.4元（10,085.4元－8,580元)，以符合
      最低工資，即合共12,505.4元（11,000元 + 1,505.4元）。

=
（下限為零）

最近一年
實質本地
生產總值

增長率(%)

最近十年
實質本地
生產總值

趨勢增長率(%)

「經濟增長」因素 (%)

+ _
整體甲類

消費物價通脹^(%)
（下限為零）

（上限為一個百分點下限為零）
^ 即整體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按年變動率 =

  最低工資的金額

僱主就任何工資期須支付予僱員的工資，不得少於按下列方法計算的最
低工資：


